附件3
第三届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学评比各教学单位参评教师名额分配表
	序号
	院部
	名额
	序号
	院部
	名额

	1
	法学与历史学院
	2
	15
	动物科技学院
	3

	2
	教育科学学院
	2
	16
	蒙医药学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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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学学院
	3
	17
	医学院
	3

	4
	外国语学院
	6
	18
	护理学院
	1

	5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4
	19
	临床医学院
	4

	6
	音乐学院
	3
	20
	经济学院
	1

	7
	美术学院
	3
	21
	管理学院
	2

	8
	体育学院
	4
	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9
	数理学院
	5
	
	
	

	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3
	
	
	

	11
	化学与材料学院
	3
	
	
	

	12
	工学院
	3
	
	
	

	13
	生命科学与食品学院
	3
	
	
	

	14
	农学院
	4
	
	
	

	合计
	71


备注：1．本推荐名额是按照参评范围内各教学单位专任教师总数的5%确定的名额数。
2．各教学单位推荐的教师数原则上不能超过上述名额。

